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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来的128户业主同意？
物业费涨价引质疑

“小区物业费将由原来的1元
涨至1 . 25元。”穆先生介绍，自打
2005年入住小区，小区物业费多
年来一直维持在1元/平方米的标
准。“服务虽然时好时坏，但基本
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而物业费
上涨一事，无疑打破了这份相安
无事。

“去年12月，物业突然开始张
罗涨价的事。还在小区里进行问
卷调查。”穆先生说，年初自己交
物业费时，也曾收到一张关于
物业服务满意度以及物业费调
整的“问卷调查”，但因感觉不合
理而拒绝领取，“上面只有涨多少
钱的选项，根本没有拒绝涨价的
选项”。

“物业自称有128户业主同
意。”穆先生为此专门计算过，五
区共有9—18号楼10栋楼共484户
业主，而128户只占总数的26%，

“没有达到《物权法》规定的业主
和建筑面积双过半原则，怎么就
能说涨就涨？”

穆先生等业主们推测，小区
物业宣称的“52%的通过率”，实

际上只用了十栋楼中五栋楼的统
计数字，“用128户去除242户，得
出了52%，得出52%的结果显然
是不合理的。”

“关键是，物业自始至终没有
出示128户业主的签字文件。”穆
先生说，所谓128个签字同意户的
相关数据，难以让业主们信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小区物业离奇交接被扒出

24日，记者来到阳光舜城中
五区一带，小区休闲广场上不少
业主正在聊天或散步。

“为什么要提高物业费？”“成
本越来越高，涨价在所难免”“没
经业主同意，说涨就涨”……问及
物业费涨价一事，业主们虽各抒己
见但也有共识———“不能说涨就
涨，最起码得征得业主意见”。

在中五区17、18号等多栋楼
的单元楼门前都张贴着一则《通
知》。该《通知》上写道，“根据3月
30日阳光舜城市场监管所约谈我
公司相关负责人要求：在调整物
业费申报未正式批复前13、14、
16、17、18号楼物业服务费仍按
2019年收费标准收取。”

至于物业费是否还会上调，
《通知》中说，“待疫情好转我们将
遵照新规定重新入户征求业主意
见后再向物价部门重新报备，届

时恳请各位业主予以协助。”
尽管上涨物业费暂时告一段

落，但穆先生等人却发现了更为
严重的问题：小区物业公司竟在
业主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原来
的“锦绣物业”变成了“锦煌物
业”，而且后者在小区入驻已有六
七年之久。

穆先生分别出示了 2 0 0 4
年、2006年与2013年后的几份
物业合同与物业费收款单据，
其所盖公章的物业公司名称的
确发生了变化，“锦绣与锦煌乍
一看还分不清，我们也是近期
才发现的。”

“锦绣”变“锦煌”
两公司被认定为私自交接

就此事，穆先生等业主曾先
后多次咨询物业，但一直以来
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从一开
始的“是同一家公司”，到后来

“原物业变更名称”，再到“两家
公司有投资关系”，每一次物业
的回复，只能是让穆先生等人
更加云里雾里。

“锦绣和锦煌物业，其实是两
个各自独立的物业公司，不存
在企业更名事实。”穆先生说，
为一探究竟，他们曾专门前往
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局，查
证两家物业公司的工商注册资

料等材料，“这才知道，两者没
有任何联系”。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将物业管
理区域内的专项服务业务委托
给专业性服务企业，但不得将该
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
给他人。”

“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两
家公司擅自交接了小区物业管理
权”，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山东
分部)律师李友震认为，如此一
来，现有物业对于小区管理“名不
正、言不顺”。

5月16日，事情终于有了进
展，阳光舜城中五区召开了由济
南市市中区住建局、市场监管局、
城管执法局、舜耕办事处、舜雅社
区居委会和小区业主代表多方参
加的调查会。

“相关部门在会上也确认我
们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定性锦煌
物业在小区的主体资格不合法。”
穆先生说。

“我们正在积极配合，做好相
关备案手续。”27日，锦煌物业工
作人员表示，小区物业费涨价确
实征求过业主意见，但卡在了“缺
少相应的视频资料”这一要求上。
而对于新旧物业交接一事，该工
作人员表示尚不知情，但相关政
府部门已经介入，“下一步将召开
业主大会”。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
物业服务企业擅自将一个物
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
理一并委托给他人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委托合同价款30%以
上5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
门吊销资质证书……”

“我们已经确定情况基
本属实，并移交至市中区城
管执法局进行相应的处罚。”
26日，济南市中区住建局物
业科相关工作人员说。

“接下来将采取‘公开招
标’形式选聘物业。”限于阳
光舜城中五区社区没有业主
委员会的现状，该工作人员
表示，接下来的重新选聘物
业一事将在市中区住建部门
的业务指导下，由辖区街道
办、社区居委会组织开展。

“选聘新物业公司之前，
将暂时由现物业公司代管；
至于以后物业费涨不涨，取
决于业主所选择的物业服务
水平。”26日，济南舜耕街道
办事处舜雅社区居委会工作
人员介绍，阳光舜城中五区
物业管理一事，多方职能部
门已经确认情况属实，并确
定将通过业主大会重新选聘
物业。

“正在按照相关规定，一
步步地走程序。”该工作人员
介绍，由于没有成立业委会，
中五区不久将召开全体业主
大会，“根据广大业主的意
见，公开招标，让业主选择到
适合的物业服务公司。”

小区物业费涨价牵出离奇往事
物业六年前未通知业主就私自交接“大变身”，相关部门认定其不合法将重新选聘

从每平涨2毛5的
物业费，到小区物业
六七年前在业主不知
情的情况下离奇“大
变身”，换成了另一家
物业公司，最终被相
关部门认定主体资格
不合法，家住阳光舜
城中五区的穆先生等
业主怎么也想不到，
自家小区的物业管理
问题从物业计划涨物
业费开始竟变得如此
复杂。

相关部门：

将组织召开业主大会

公开招标选聘物业

葛延伸阅读

业主们出示的收费凭证上有“锦煌”物业的公章。

▲阳光舜城中五区单元楼门前张贴的关于物业费涨价暂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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